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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方式及操作程序等，就可能產生之困難及潛在的問題，提供建議及策略。各直轄市

、縣（市）規劃之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須廣納區內意見，凝聚共識，並經各直轄市

、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送本部備查。此外，本部已成立「高中高職入學審議小組

」，審查各區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作業，俾使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條件符合公平性、教育性及

可操作性原則，特色招生的辦理務求兼顧學生選校及學校選才的需求，以達成適性揚才的目

的。 

七、本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妥善規劃，各區免試入學作業流程及超額處理方式及各區特色招

生比率及辦理方式等具體內容，俾使學生及家長安心。 

（六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中國大陸官員以經貿參訪名義與商業

採購為由，來臺遂行其政治工作目的，影響我國家安全與政策自

主性」乙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0） 

有關許委員添財就「中國大陸官員以經貿參訪名義與商業採購為由，來臺遂行其政治工作目

的，影響我國家安全與政策自主性」乙事所提質詢，敬答復如次： 

一、目前大陸官員來臺進行專業交流，均需依「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下稱專業活動許可辦法）規定，由我方邀請單位向移民署提出申請，並送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如其職務在一定層級以上，則需提送移民署大陸人士來臺聯合審查會，由相

關主管機關及國安機關進行聯合審查，且相關機關對渠等之參訪行程均有一定掌握，並無「

令國家安全門戶為之洞開」情事。 

二、復依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 27 條規定，大陸官員在臺進行專業交流期間，如有違反國家安全法

令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經查證屬實，主管機關移民署可立即撤銷或廢止其入臺許

可證，並視情於一定期間不予許可其入臺活動，相關管理機制已有建置；至針對大陸官員來

臺交流進行總量管制，是否有助於兩岸交流秩序之維護，並促進兩岸交流之正常化，尚需由

相關機關進行審慎評估。 

三、另大陸官員來臺進行經貿交流及商業採購，係兩岸經貿往來合作的一部分，亦有助相關產品銷

往大陸市場，惟有關我農漁產品輸銷大陸地區，尚涉及外銷供貨體系、農漁產品輸往大陸之

貿易流程及通關檢疫檢驗制度等實際問題，政府相關部門已向大陸方面表達，相關產品採購

作業之具體處理，應透過兩岸相關主管機關的合作，並強化市場機制加以落實，俾真正達到

雙方互利互惠之交流精神。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各大眾運輸系統、觀光勝地或公共景

點等區域，建置或提供手機充電服務環境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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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24） 

王委員就各大眾運輸系統、觀光勝地或公共景點等區域，建置或提供手機充電服務環境案所

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捷運車站部分： 

經查臺北捷運目前於捷運路線交會站及旅運量較大的 6 個車站設置無線上網及手機專用「充

電插座」，後續將陸續於各場站設置「充電插座」，預計於半年內全部設置完成。高雄捷運

部分，全線 37 個車站已設立免費充電區，提供乘客使用。 

二、臺鐵、高鐵部分： 

(一)查臺鐵局為提供便民服務，除設有旅客服務中心之車站，如松山、板橋、臺中、宜蘭、

臺東等 5 大站，已提供插座供旅客臨時充電使用外，另於 101 年 3 月 6 日再開放設有服

務台車站共 19 大站（基隆、七堵、南港、臺北、樹林、桃園、中壢、新竹、竹南、苗栗

、豐原、彰化、員林、嘉義、臺南、新左營、高雄、羅東、花蓮車站），提供服務台插

座供旅客臨時充電使用。至於未設服務台之車站，如旅客急需使用，可洽站方協助提供

充電。 

(二)目前於高鐵所有車站服務台，皆有設置手機電池快速充電及插座設備為旅客服務，並於

各站付費區（驗票閘門）內提供兩部電腦免費供旅客上網，期能為旅客帶來更多的便利

性。另正進行施工中之「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為秉持大眾捷運便民

的服務精神，將請後續負責營運之桃園大眾捷運公司把本項需求納入未來營運服務設施

之中。 

三、為提供國內外旅客便利的手機充電服務環境，公路總局將協請業者於相關客運場站，提供插座

供旅客臨時充電使用（免費或使用者付費），現行倘民眾手機有急需充電使用，可洽請客運

業者協助提供充電服務。 

四、觀光勝地或公共景點等區域： 

(一)基於目前手機生產國及品牌眾多，各有不同之電壓及充電插座插口，觀光勝地或公共景

點暫難提供各類手機充電服務，惟已有部分遊客服務中心，由廠商駐點提供多種電壓及

插頭之「付費」式手機充電服務。 

(二)行政院現正推動中央機關 I LOVE Wi-Fi 之免費上網服務，各大景區均已建置免費上網服

務環境。本部觀光局已函請各觀光勝地或公共景點主管單位，研處建置或提供手機充電

服務環境。 

（六十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勞委會日前公佈「掃 A 勞動條件專案

檢查」調查結果，中華郵政公司被查出有 21 件超時加班和未

依法給加班費之違反勞動基準法案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